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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白酒包装物押金的税务处理，虽然略显复杂，但计税

方法明确，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遵循。然而，对于退还或没收

白酒包装物押金时的计税问题，不仅相关税收法规中没有明

确，而且实际工作中也不完全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没收押金不

计税，其理由是收取押金时已经缴税；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收押

金要（部分）计税，其理由是记账金额不同体现的业务内容也

不同。笔者认为，没收白酒包装物押金是否计税不能一概而

论，而要依据没收押金的不同金额进行税务会计处理。

一、白酒包装物押金的相关业务与计税方法

企业销售带包装的产品，除现行税法另有规定外都应按

带包装销售收入征税，但企业有些产品的包装物需要收回，以

便周转使用，因此在销售产品时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包装物不

作价随同产品销售，只收取押金；另一种是包装物作价随同产

品销售，另外收取押金。依据《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

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的规定，第一种情况

下的押金不并入产品销售收入中征税，但纳税人应按规定的

期限对包装物的押金及时进行清理，将不予退还的押金转作

产品销售收入额，按销售产品的适用税率计税。对第二种情况

收取的押金，逾期未退还部分，则不再征税。但上述规定在实

际执行时往往出现漏洞，存在避税或逃税的空间。

首先，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按所包装

的货物适用税率计税，即第一种情况。由于“逾期”最长可以一

年为限，虽然暂时少纳的税款最终还是缴纳了，但由于缴纳时

间延缓了一年，企业获取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其次，对逾期未

退还部分则不再征税的第二种情况，由于税务部门很难掌握

企业产品销售过程中包装物是否已作价随同产品销售，加上

押金清理的期限长达一年，检查核实有一定难度。

不过，一般货物的包装物只涉及增值税，依据增值税征收

的特点，其避税空间十分有限。但应税消费品是增值税与消费

税重叠征收的，其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酒类产品（啤酒、黄酒

除外）更有其特殊性：一是部分白酒价格高且价格中含“两税”

比重大：1衣（1+17%）伊（17%垣20%）越31.624%；二是白酒价格中

包装物的价值不易“辨认”，作价具有较大的弹性。因此，税法

对销售白酒的包装物押金做出了比较特殊的规定：

一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第三条（注：有效条款）规定：

从 1995年 6月 1日起，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酒类产

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征税。

二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酒类产品包装物押金

征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5］53号）规定：为了确保国家

的财政收入，堵塞税收漏洞，经研究决定，从 1995年 6月 1日

起，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无论押金是否返还与会计上如何核算，均需并入酒类产品销

售额中，依酒类产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可见，白酒等酒类产品的包装物，收取押金时的计税处理

有别于一般产品。但是，随后的没收押金又如何处理？文件中

并没有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

二、没收白酒包装物押金业务案例

没收白酒包装物押金，是收取押金的后续业务，在税务处

理上应遵循一致性，即：收取押金时已经缴税的不再计税，税

不重征；未缴税的需要计税，与收取押金应计税保持一致。这

里的关键是如何进行判断，而判断的依据是没收押金时会计

上确认的金额。

有关白酒包装物的税收业务，涉及的税种是增值税与消

费税，由于流转税的税负是转嫁的，税金由购买方承担，很显

然，如果收取押金时已经纳税并由买方负担，会计上确认的金

额应该比收取的金额小；如果是相等，就要依据具体情况对是

否缴税进行重新判断。下面举例说明：

例：长沙某酒厂于 2011年 8月销售白酒 1吨，不含税收

入 10 000元，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收取押金 2 000

元。至 2012年 8月，买方无法返还包装物，酒厂将押金没收。

下面按没收押金的金额不同探讨计税方法与会计处理。

1. 没收的押金为 1 367.52元，比收取的押金 2 000元少。

差额 632.48元为应交增值税及消费税。

（1）2011年 8月收取押金时的计税与会计处理：首先将

收取的押金作为一项负债，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 2 000元。

增值税的计算：白酒增值税=10 000伊17%=1 700（元）；包装物

没收白酒包装物押金的税务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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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收包装物押金要计税，而白酒包装物押金的计税有特殊规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不计税。本文按“销售

税金折让”与“不完全押金”分别分析业务内容，阐明计税的方法及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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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2 000衣（1+17%）伊17%=290.6（元）。会计分录为：借：

银行存款 1 700，其他应付款 290.6；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1 990.60。

消费税的计算：白酒消费税=10 000伊20%垣1伊2 000伊0.5=

3 000（元）；包装物消费税=2 000衣（1+17%）伊20%=341.88

（元）。会计分录为：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3 000，其他应付款

341.88；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341.88。

（2）2012年 8月没收押金时的计税与会计处理。由于收

取押金时已经计税，没收押金时不再计税，并将没收的押金转

入“其他业务收入”科目，但确认金额应扣除“两税”税金。即：

2 000原290.60原341.88=1 367.52（元）约2 000（元）（收取的押

金）。会计分录为：借：其他应付款 1 367.52；贷：其他业务收

入———包装物 1 367.52。

2. 没收押金的金额 2 000元，与收取的押金相等。对此如

何进行计税和会计处理，要视实际业务具体情况而定。

（1）按销售折让的实质进行处理。没收的押金就是原定退

还而不再退还的押金，扣税后应比收取的金额小。现在两个金

额相等，如果不再追加收取押金，只能说明“两税”税金是由卖

方承担。这种业务具有其特殊性，即给了购货方一个特殊的售

后折让———“销售税金折让”。按照税不重征的原则，这种情况

下没收押金不再计税，但会计处理上有区别，应将折让的税金

确认为销售费用，不再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

收取押金时：借：银行存款 2 000；贷：其他应付款 2 000。

借：销售费用 632.48；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290.60，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341.88。没收押金时：借：

其他应付款 2 000；贷：其他业务收入———包装物 2 000。

（2）按不完全押金的实质进行处理。对没收押金也是

2 000元的情况，如果实际业务内容不符合销售折让的实质，

即税金还是应由买方承担，那说明销售白酒产品时收取的押

金不完全，没收押金时还另行补收了部分押金，其金额应该相

当于 2 000元押金所含的税金 632.48元，再加上应交的税金。

补收金额越632.48衣［1原1/（1+17%）伊（17%垣20%）］越925（元）。

这部分押金要计算缴纳增值税与消费税。应交增值税=925衣

（1+17%）伊17%=134.40（元）。应交消费税=925衣（1+17%）伊20%

=158.12（元）。

加收押金时：借：银行存款 925；贷：应交税费———增值

税（销项税额）134.40，应交税费———消费税 158.12，其他应付

款 632.48。没收押金时：借：其他应付款 2 000（2 000原290.60原

341.88垣632.48）；贷：其他业务收入———包装物 2 000。不难看

出，这里的贷记“其他应付款”632.48元是一种调账处理，往往

发生在押金中少计了包装物税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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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舞弊审计被认为是运用会计记录和其他信息，对报

表数据进行分析性复核，识别出舞弊行为及其隐瞒方法的一

种特殊活动，它是运用审计技术查找舞弊证据的独特的专业

手段。但是因为审计固有的局限性，使得它在舞弊发现方面并

不是那么有效，而且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舞弊

调查的概念，笔者根据他们的观点总结为：舞弊调查主要由注

册会计师接受客户的委托，对涉案会计资料运用审计、侦查、

证据学等专业调查方法和手段进行审核、追踪、取证，从而发

现舞弊和预防舞弊的一种法务会计活动。从它具有的主动性

看，它是法务会计业务内容的一部分，法务会计人员从事舞弊

调查业务更具有优势。

一、法务会计舞弊调查

1. 目标优势。舞弊审计的目标主要是针对财务报告，对财

务报告中是否存在由于错误或舞弊造成的重大错报获得合理

的保证，它通常会制订一个重要性的标准，重要性以下的舞弊

和其他形式的舞弊通常会被忽略。但舞弊调查的目标是针对

所有的舞弊，不管是报表舞弊还是非财务数据的舞弊，对舞弊

的存在与否给出判断，也不论其重大与否。由此可见，在财务

舞弊手段愈来愈多样化的今天，法务会计舞弊调查相应地运

用多种手段来侦查舞弊会更为有效。

2. 范围优势。舞弊审计中主要使用审计抽样方法，由于

其在样本选取、数据选取、审计重点确定上存在许多的主观因

毕克如

渊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 大连 116600冤

【摘要】法务会计舞弊调查被认为比舞弊审计在对财务舞弊进行揭露和预防上从目标、范围、手段等多个方面都更具

有优越性。本文认为应从人才培养、法律环境建设和加强行业自治几个方面完善和扶持法务会计舞弊调查业务的发展。

【关键词】法务会计 舞弊调查 舞弊审计 舞弊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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